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83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文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保護令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3007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戊○○（下稱被告）與甲○○為夫妻，

渠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 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

係。被告前因對甲○○實施家庭暴力行為，經甲○○向臺灣

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後，由臺灣高雄少年及

家事法院於民國111年10月31日，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909

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精神

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亦不

得對甲○○為騷擾之行為；並應遠離甲○○位於高雄市○○

區○○路00○0號居所至少50公尺。詎被告收受且明知上開

通常保護令之內容，竟仍基於違反保護令犯意，於112年8月

31日18時45分許，前往甲○○位於高雄市○○區○○路00○

0 號住處前，欲與甲○○討論離婚事宜，被告之母親乙○○

見狀上勸阻被告，孰料被告情緒越發激動，又出拳搥打甲○

○停放於該處所前之車號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儀錶板，

致該機車儀表板毀損，而不堪用(毀損部分未據告訴)。以此

方式對甲○○為財產上、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並違反上

開保護令遠離特定場所之規範。因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61條第1、4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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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時，致無從形成對被告有罪之確信，則根據「罪證有

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

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者，檢

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

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

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

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4款之違反

保護令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證人即

告訴人王鈴雅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本案保護令、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監視錄影畫面翻拍

照片4張、機車儀表板毀損照片1 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

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辭否認有何違反通常保護令之行為，辯稱：我是

得到告訴人王鈴雅的同意後，在我母親陪同下到甲○○位於

高雄市○○區○○路00○0 號住處前與其談話，並不是故意

要違反保護令，我當時坐在機車上，可能因講話時情緒較激

動有揮、碰到機車，但是那臺機車已經10幾年，已經壞掉

了，並非我故意去砸壞機車儀表板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為夫妻，被告前因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高雄

少年及家事法院於111 年10月31日，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90

9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精

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亦

不得對甲○○為騷擾之行為；並應遠離甲○○位於高雄市○

○區○○路00○0號居所至少50公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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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本案保護令），被告收受本案保護令並知悉上開內容

後，於112年8月31日18時45分許，前往甲○○位於高雄市○

○區○○路00○0 號住處前等情，均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第35頁），並有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審判中之證述可

佐（見警卷第7至10頁、偵卷第55至57頁），復有本案保護

令、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4張附卷可參（見警卷第15至17

頁、第21至23頁），上開事實固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王鈴雅於警詢時證稱：我沒有受暴，我也沒有

受傷，我擔心被告情緒不穩傷害在場人，所以報警等語（見

警卷第8至9頁）；於審判時亦到庭證稱：被告有打電話說他

要過來，當下我有同意被告過來，被告那時候情緒比較不穩

定，婆婆有來勸戊○○，當日也有其他高中同學在場，當時

被告找我談離婚的事，我跟他說等他情緒穩定一點再談，被

告並沒有砸毀機車的儀表板，可能他情緒沒有很穩定、手有

去揮到，而我那台車比較久了，是10幾年的車，後來因我怕

被告後續無法控制自己，怕他後面比較不穩，所以先報警，

他那陣子狀態比較不好，他有躁鬱症，有看醫生，但被告並

沒有對我出言辱罵或講恐嚇、脅迫的話等語（見本院卷第56

至59頁）。

　㈢證人即被告之母親乙○○到庭證稱：當日是因為小孩生病感

冒，王鈴雅打電話跟我說小孩吵著要找爸爸，我就打給被

告，被告說他們同學會要跟同學吃飯，王鈴雅說小孩吵著要

找爸爸，我說被告銓現在不能去你們家怎麼辦，王鈴雅說被

告可以過來高雄市○○區○○路00○0 號看小孩。我跟被告

講，被告說要離婚，我很生氣的說這是夫妻吵架，沒什麼，

被告就說不要回來，我說小孩子吵，被告說他不能去王鈴雅

家，但王鈴雅有打電話給我，我就跟被告說你可以去，我跟

你去，我跟被告是同時到王鈴雅家，王鈴雅在她家透天一

樓，我們都是透天的，我們離他們家一個轉彎而已。我說我

們來看小孩，被告說沒有住在一起又有保護令，不然就離

婚，我說小孩子要爸爸、媽媽，怎麼離婚，且他們都住在一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起，都有回來高雄市○○區○○路00號住，被告是大聲說要

離婚，我有兇他，說現在不是講離婚，你現在情緒不好，因

為他那時候有看醫生，現在是小孩要找你，你不要講這些，

我跟被告說不要吵著離婚，他是有激動拍了機車一下，但是

沒有打破機車儀表板，他說媽媽不是你的事，是我跟王鈴雅

的事，後來講一講小孩就下來了，當日警察有來，因為王鈴

雅怕戊○○當時有吃躁鬱症的藥，情緒不穩定會傷害自己，

當時被告參加同學會有好幾個同學有來，我們後來就走了等

語（見本院卷第59至62頁）。

　㈣被告係得告訴人王鈴雅同意始前往上開告訴人住處一事，業

據告訴人於審判中證述明確，亦與被告之母親乙○○之情節

大致相符，則被告辯稱其有得到告訴人同意始前往其住所等

語，應可採信。另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7條固規定，命相對人

遷出被害人住居所或遠離被害人之保護令，不因被害人同意

相對人不遷出或不遠離而失其效力，然此規定係指法院核發

之保護令效力不因被害人所為之意思表示而有所影響，故被

告客觀上未遠離被害人住處50公尺之行為，仍抵觸上開保護

令之禁令，但被告主觀上既認為其已得被害人之同意始前往

被害人上開住處而未遠離被害人住處至少50公尺，衡諸一般

社會通念，其主觀上當無違反保護令之犯意至明，是被告未

遠離被害人住處50公尺之行為，自難以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

條第4款規定相繩。

　㈤本院考量被告在王鈴雅同意下到場談論離婚事宜，據告訴人

王鈴雅、被告母親乙○○稱被告當時罹患躁鬱症之情況下，

被告談論情感之事情緒難免有所波動，縱使於談話時因激動

順勢拍打機車儀表板一下尚非難以想像，亦難單僅以被告有

此舉措，即認被告有意騷擾告訴人或使告訴人心生畏懼；又

查上開機車為西元2010年10月出廠，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在

卷可查（見警卷第27頁），確為10幾年之老舊機車，機車表

面因零件材料老舊而裂解，或因於長久使用下有使用痕跡、

些微傷痕等在所難免，儀錶板是否確為被告打裂本有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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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告訴人王鈴雅於警詢即已表明其未受傷，僅擔心被告情緒

不穩而報警等語，此與被告母親證稱王鈴雅怕戊○○當時有

吃躁鬱症的藥，情緒不穩定會傷害自己等情相符，可見告訴

人王鈴雅報警之目的係為保護被告、預防被告情緒不穩而自

傷，而非認為自己遭受被告之家暴或侵害；又經法官於審判

時進一步詢問告訴人被告有無出言辱罵、恐嚇或脅迫等，告

訴人均回答沒有等情（見本院卷第59頁），是以，尚難認被

告有對甲○○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

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難認被告構成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

條第1款之犯行。　　

五、綜上，本件卷內所存證據，就可否證明被告有起訴書所指之

違反保護令罪犯行既有上述可疑之處，而未達通常一般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即無從形成被告

有罪之確信，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劉珊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許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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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文銓




上列被告因違反保護令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007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戊○○（下稱被告）與甲○○為夫妻，渠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 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前因對甲○○實施家庭暴力行為，經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後，由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民國111年10月31日，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909 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亦不得對甲○○為騷擾之行為；並應遠離甲○○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居所至少50公尺。詎被告收受且明知上開通常保護令之內容，竟仍基於違反保護令犯意，於112年8月31日18時45分許，前往甲○○位於高雄市○○區○○路00○0 號住處前，欲與甲○○討論離婚事宜，被告之母親乙○○見狀上勸阻被告，孰料被告情緒越發激動，又出拳搥打甲○○停放於該處所前之車號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儀錶板，致該機車儀表板毀損，而不堪用(毀損部分未據告訴)。以此方式對甲○○為財產上、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並違反上開保護令遠離特定場所之規範。因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4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無從形成對被告有罪之確信，則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4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王鈴雅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本案保護令、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4張、機車儀表板毀損照片1 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辭否認有何違反通常保護令之行為，辯稱：我是得到告訴人王鈴雅的同意後，在我母親陪同下到甲○○位於高雄市○○區○○路00○0 號住處前與其談話，並不是故意要違反保護令，我當時坐在機車上，可能因講話時情緒較激動有揮、碰到機車，但是那臺機車已經10幾年，已經壞掉了，並非我故意去砸壞機車儀表板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為夫妻，被告前因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111 年10月31日，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909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亦不得對甲○○為騷擾之行為；並應遠離甲○○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居所至少50公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年（下稱本案保護令），被告收受本案保護令並知悉上開內容後，於112年8月31日18時45分許，前往甲○○位於高雄市○○區○○路00○0 號住處前等情，均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頁），並有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審判中之證述可佐（見警卷第7至10頁、偵卷第55至57頁），復有本案保護令、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4張附卷可參（見警卷第15至17頁、第21至23頁），上開事實固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王鈴雅於警詢時證稱：我沒有受暴，我也沒有受傷，我擔心被告情緒不穩傷害在場人，所以報警等語（見警卷第8至9頁）；於審判時亦到庭證稱：被告有打電話說他要過來，當下我有同意被告過來，被告那時候情緒比較不穩定，婆婆有來勸戊○○，當日也有其他高中同學在場，當時被告找我談離婚的事，我跟他說等他情緒穩定一點再談，被告並沒有砸毀機車的儀表板，可能他情緒沒有很穩定、手有去揮到，而我那台車比較久了，是10幾年的車，後來因我怕被告後續無法控制自己，怕他後面比較不穩，所以先報警，他那陣子狀態比較不好，他有躁鬱症，有看醫生，但被告並沒有對我出言辱罵或講恐嚇、脅迫的話等語（見本院卷第56至59頁）。
　㈢證人即被告之母親乙○○到庭證稱：當日是因為小孩生病感冒，王鈴雅打電話跟我說小孩吵著要找爸爸，我就打給被告，被告說他們同學會要跟同學吃飯，王鈴雅說小孩吵著要找爸爸，我說被告銓現在不能去你們家怎麼辦，王鈴雅說被告可以過來高雄市○○區○○路00○0 號看小孩。我跟被告講，被告說要離婚，我很生氣的說這是夫妻吵架，沒什麼，被告就說不要回來，我說小孩子吵，被告說他不能去王鈴雅家，但王鈴雅有打電話給我，我就跟被告說你可以去，我跟你去，我跟被告是同時到王鈴雅家，王鈴雅在她家透天一樓，我們都是透天的，我們離他們家一個轉彎而已。我說我們來看小孩，被告說沒有住在一起又有保護令，不然就離婚，我說小孩子要爸爸、媽媽，怎麼離婚，且他們都住在一起，都有回來高雄市○○區○○路00號住，被告是大聲說要離婚，我有兇他，說現在不是講離婚，你現在情緒不好，因為他那時候有看醫生，現在是小孩要找你，你不要講這些，我跟被告說不要吵著離婚，他是有激動拍了機車一下，但是沒有打破機車儀表板，他說媽媽不是你的事，是我跟王鈴雅的事，後來講一講小孩就下來了，當日警察有來，因為王鈴雅怕戊○○當時有吃躁鬱症的藥，情緒不穩定會傷害自己，當時被告參加同學會有好幾個同學有來，我們後來就走了等語（見本院卷第59至62頁）。
　㈣被告係得告訴人王鈴雅同意始前往上開告訴人住處一事，業據告訴人於審判中證述明確，亦與被告之母親乙○○之情節大致相符，則被告辯稱其有得到告訴人同意始前往其住所等語，應可採信。另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7條固規定，命相對人遷出被害人住居所或遠離被害人之保護令，不因被害人同意相對人不遷出或不遠離而失其效力，然此規定係指法院核發之保護令效力不因被害人所為之意思表示而有所影響，故被告客觀上未遠離被害人住處50公尺之行為，仍抵觸上開保護令之禁令，但被告主觀上既認為其已得被害人之同意始前往被害人上開住處而未遠離被害人住處至少50公尺，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其主觀上當無違反保護令之犯意至明，是被告未遠離被害人住處50公尺之行為，自難以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4款規定相繩。
　㈤本院考量被告在王鈴雅同意下到場談論離婚事宜，據告訴人王鈴雅、被告母親乙○○稱被告當時罹患躁鬱症之情況下，被告談論情感之事情緒難免有所波動，縱使於談話時因激動順勢拍打機車儀表板一下尚非難以想像，亦難單僅以被告有此舉措，即認被告有意騷擾告訴人或使告訴人心生畏懼；又查上開機車為西元2010年10月出廠，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在卷可查（見警卷第27頁），確為10幾年之老舊機車，機車表面因零件材料老舊而裂解，或因於長久使用下有使用痕跡、些微傷痕等在所難免，儀錶板是否確為被告打裂本有可疑；又告訴人王鈴雅於警詢即已表明其未受傷，僅擔心被告情緒不穩而報警等語，此與被告母親證稱王鈴雅怕戊○○當時有吃躁鬱症的藥，情緒不穩定會傷害自己等情相符，可見告訴人王鈴雅報警之目的係為保護被告、預防被告情緒不穩而自傷，而非認為自己遭受被告之家暴或侵害；又經法官於審判時進一步詢問告訴人被告有無出言辱罵、恐嚇或脅迫等，告訴人均回答沒有等情（見本院卷第59頁），是以，尚難認被告有對甲○○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難認被告構成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犯行。　　
五、綜上，本件卷內所存證據，就可否證明被告有起訴書所指之違反保護令罪犯行既有上述可疑之處，而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即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劉珊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許麗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83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文銓


上列被告因違反保護令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
字第3007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戊○○（下稱被告）與甲○○為夫妻，渠2
    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 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
    。被告前因對甲○○實施家庭暴力行為，經甲○○向臺灣高雄少
    年及家事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後，由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
    院於民國111年10月31日，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909 號民事
    通常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
    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亦不得對甲○○
    為騷擾之行為；並應遠離甲○○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居
    所至少50公尺。詎被告收受且明知上開通常保護令之內容，
    竟仍基於違反保護令犯意，於112年8月31日18時45分許，前
    往甲○○位於高雄市○○區○○路00○0 號住處前，欲與甲○○討論
    離婚事宜，被告之母親乙○○見狀上勸阻被告，孰料被告情緒
    越發激動，又出拳搥打甲○○停放於該處所前之車號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儀錶板，致該機車儀表板毀損，而不堪用(
    毀損部分未據告訴)。以此方式對甲○○為財產上、精神上之
    不法侵害行為，並違反上開保護令遠離特定場所之規範。因
    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4款之違反保護令罪
    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
    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
    疑存在時，致無從形成對被告有罪之確信，則根據「罪證有
    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
    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者，檢
    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
    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
    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4款之違反
    保護令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證人即
    告訴人王鈴雅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本案保護令、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監視錄影畫面翻拍
    照片4張、機車儀表板毀損照片1 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
    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辭否認有何違反通常保護令之行為，辯稱：我是
    得到告訴人王鈴雅的同意後，在我母親陪同下到甲○○位於高
    雄市○○區○○路00○0 號住處前與其談話，並不是故意要違反
    保護令，我當時坐在機車上，可能因講話時情緒較激動有揮
    、碰到機車，但是那臺機車已經10幾年，已經壞掉了，並非
    我故意去砸壞機車儀表板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為夫妻，被告前因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高雄
    少年及家事法院於111 年10月31日，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90
    9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精神
    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亦不
    得對甲○○為騷擾之行為；並應遠離甲○○位於高雄市○○區○○路
    00○0號居所至少50公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年（下稱本案
    保護令），被告收受本案保護令並知悉上開內容後，於112
    年8月31日18時45分許，前往甲○○位於高雄市○○區○○路00○0 
    號住處前等情，均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頁），並
    有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審判中之證述可佐（見警卷第7至1
    0頁、偵卷第55至57頁），復有本案保護令、監視錄影畫面
    翻拍照片4張附卷可參（見警卷第15至17頁、第21至23頁）
    ，上開事實固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王鈴雅於警詢時證稱：我沒有受暴，我也沒有
    受傷，我擔心被告情緒不穩傷害在場人，所以報警等語（見
    警卷第8至9頁）；於審判時亦到庭證稱：被告有打電話說他
    要過來，當下我有同意被告過來，被告那時候情緒比較不穩
    定，婆婆有來勸戊○○，當日也有其他高中同學在場，當時被
    告找我談離婚的事，我跟他說等他情緒穩定一點再談，被告
    並沒有砸毀機車的儀表板，可能他情緒沒有很穩定、手有去
    揮到，而我那台車比較久了，是10幾年的車，後來因我怕被
    告後續無法控制自己，怕他後面比較不穩，所以先報警，他
    那陣子狀態比較不好，他有躁鬱症，有看醫生，但被告並沒
    有對我出言辱罵或講恐嚇、脅迫的話等語（見本院卷第56至
    59頁）。
　㈢證人即被告之母親乙○○到庭證稱：當日是因為小孩生病感冒
    ，王鈴雅打電話跟我說小孩吵著要找爸爸，我就打給被告，
    被告說他們同學會要跟同學吃飯，王鈴雅說小孩吵著要找爸
    爸，我說被告銓現在不能去你們家怎麼辦，王鈴雅說被告可
    以過來高雄市○○區○○路00○0 號看小孩。我跟被告講，被告
    說要離婚，我很生氣的說這是夫妻吵架，沒什麼，被告就說
    不要回來，我說小孩子吵，被告說他不能去王鈴雅家，但王
    鈴雅有打電話給我，我就跟被告說你可以去，我跟你去，我
    跟被告是同時到王鈴雅家，王鈴雅在她家透天一樓，我們都
    是透天的，我們離他們家一個轉彎而已。我說我們來看小孩
    ，被告說沒有住在一起又有保護令，不然就離婚，我說小孩
    子要爸爸、媽媽，怎麼離婚，且他們都住在一起，都有回來
    高雄市○○區○○路00號住，被告是大聲說要離婚，我有兇他，
    說現在不是講離婚，你現在情緒不好，因為他那時候有看醫
    生，現在是小孩要找你，你不要講這些，我跟被告說不要吵
    著離婚，他是有激動拍了機車一下，但是沒有打破機車儀表
    板，他說媽媽不是你的事，是我跟王鈴雅的事，後來講一講
    小孩就下來了，當日警察有來，因為王鈴雅怕戊○○當時有吃
    躁鬱症的藥，情緒不穩定會傷害自己，當時被告參加同學會
    有好幾個同學有來，我們後來就走了等語（見本院卷第59至
    62頁）。
　㈣被告係得告訴人王鈴雅同意始前往上開告訴人住處一事，業
    據告訴人於審判中證述明確，亦與被告之母親乙○○之情節大
    致相符，則被告辯稱其有得到告訴人同意始前往其住所等語
    ，應可採信。另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7條固規定，命相對人遷
    出被害人住居所或遠離被害人之保護令，不因被害人同意相
    對人不遷出或不遠離而失其效力，然此規定係指法院核發之
    保護令效力不因被害人所為之意思表示而有所影響，故被告
    客觀上未遠離被害人住處50公尺之行為，仍抵觸上開保護令
    之禁令，但被告主觀上既認為其已得被害人之同意始前往被
    害人上開住處而未遠離被害人住處至少50公尺，衡諸一般社
    會通念，其主觀上當無違反保護令之犯意至明，是被告未遠
    離被害人住處50公尺之行為，自難以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
    第4款規定相繩。
　㈤本院考量被告在王鈴雅同意下到場談論離婚事宜，據告訴人
    王鈴雅、被告母親乙○○稱被告當時罹患躁鬱症之情況下，被
    告談論情感之事情緒難免有所波動，縱使於談話時因激動順
    勢拍打機車儀表板一下尚非難以想像，亦難單僅以被告有此
    舉措，即認被告有意騷擾告訴人或使告訴人心生畏懼；又查
    上開機車為西元2010年10月出廠，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在卷
    可查（見警卷第27頁），確為10幾年之老舊機車，機車表面
    因零件材料老舊而裂解，或因於長久使用下有使用痕跡、些
    微傷痕等在所難免，儀錶板是否確為被告打裂本有可疑；又
    告訴人王鈴雅於警詢即已表明其未受傷，僅擔心被告情緒不
    穩而報警等語，此與被告母親證稱王鈴雅怕戊○○當時有吃躁
    鬱症的藥，情緒不穩定會傷害自己等情相符，可見告訴人王
    鈴雅報警之目的係為保護被告、預防被告情緒不穩而自傷，
    而非認為自己遭受被告之家暴或侵害；又經法官於審判時進
    一步詢問告訴人被告有無出言辱罵、恐嚇或脅迫等，告訴人
    均回答沒有等情（見本院卷第59頁），是以，尚難認被告有
    對甲○○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
    不法侵害之行為，難認被告構成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
    款之犯行。　　
五、綜上，本件卷內所存證據，就可否證明被告有起訴書所指之
    違反保護令罪犯行既有上述可疑之處，而未達通常一般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即無從形成被告
    有罪之確信，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劉珊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許麗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83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蔡文銓


上列被告因違反保護令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007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戊○○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戊○○（下稱被告）與甲○○為夫妻，渠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 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前因對甲○○實施家庭暴力行為，經甲○○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聲請核發保護令後，由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民國111年10月31日，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909 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亦不得對甲○○為騷擾之行為；並應遠離甲○○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居所至少50公尺。詎被告收受且明知上開通常保護令之內容，竟仍基於違反保護令犯意，於112年8月31日18時45分許，前往甲○○位於高雄市○○區○○路00○0 號住處前，欲與甲○○討論離婚事宜，被告之母親乙○○見狀上勸阻被告，孰料被告情緒越發激動，又出拳搥打甲○○停放於該處所前之車號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儀錶板，致該機車儀表板毀損，而不堪用(毀損部分未據告訴)。以此方式對甲○○為財產上、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並違反上開保護令遠離特定場所之規範。因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4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無從形成對被告有罪之確信，則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4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王鈴雅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本案保護令、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4張、機車儀表板毀損照片1 張、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辭否認有何違反通常保護令之行為，辯稱：我是得到告訴人王鈴雅的同意後，在我母親陪同下到甲○○位於高雄市○○區○○路00○0 號住處前與其談話，並不是故意要違反保護令，我當時坐在機車上，可能因講話時情緒較激動有揮、碰到機車，但是那臺機車已經10幾年，已經壞掉了，並非我故意去砸壞機車儀表板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為夫妻，被告前因家庭暴力行為，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111 年10月31日，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909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令其不得對甲○○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亦不得對甲○○為騷擾之行為；並應遠離甲○○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居所至少50公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1年（下稱本案保護令），被告收受本案保護令並知悉上開內容後，於112年8月31日18時45分許，前往甲○○位於高雄市○○區○○路00○0 號住處前等情，均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35頁），並有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審判中之證述可佐（見警卷第7至10頁、偵卷第55至57頁），復有本案保護令、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4張附卷可參（見警卷第15至17頁、第21至23頁），上開事實固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王鈴雅於警詢時證稱：我沒有受暴，我也沒有受傷，我擔心被告情緒不穩傷害在場人，所以報警等語（見警卷第8至9頁）；於審判時亦到庭證稱：被告有打電話說他要過來，當下我有同意被告過來，被告那時候情緒比較不穩定，婆婆有來勸戊○○，當日也有其他高中同學在場，當時被告找我談離婚的事，我跟他說等他情緒穩定一點再談，被告並沒有砸毀機車的儀表板，可能他情緒沒有很穩定、手有去揮到，而我那台車比較久了，是10幾年的車，後來因我怕被告後續無法控制自己，怕他後面比較不穩，所以先報警，他那陣子狀態比較不好，他有躁鬱症，有看醫生，但被告並沒有對我出言辱罵或講恐嚇、脅迫的話等語（見本院卷第56至59頁）。
　㈢證人即被告之母親乙○○到庭證稱：當日是因為小孩生病感冒，王鈴雅打電話跟我說小孩吵著要找爸爸，我就打給被告，被告說他們同學會要跟同學吃飯，王鈴雅說小孩吵著要找爸爸，我說被告銓現在不能去你們家怎麼辦，王鈴雅說被告可以過來高雄市○○區○○路00○0 號看小孩。我跟被告講，被告說要離婚，我很生氣的說這是夫妻吵架，沒什麼，被告就說不要回來，我說小孩子吵，被告說他不能去王鈴雅家，但王鈴雅有打電話給我，我就跟被告說你可以去，我跟你去，我跟被告是同時到王鈴雅家，王鈴雅在她家透天一樓，我們都是透天的，我們離他們家一個轉彎而已。我說我們來看小孩，被告說沒有住在一起又有保護令，不然就離婚，我說小孩子要爸爸、媽媽，怎麼離婚，且他們都住在一起，都有回來高雄市○○區○○路00號住，被告是大聲說要離婚，我有兇他，說現在不是講離婚，你現在情緒不好，因為他那時候有看醫生，現在是小孩要找你，你不要講這些，我跟被告說不要吵著離婚，他是有激動拍了機車一下，但是沒有打破機車儀表板，他說媽媽不是你的事，是我跟王鈴雅的事，後來講一講小孩就下來了，當日警察有來，因為王鈴雅怕戊○○當時有吃躁鬱症的藥，情緒不穩定會傷害自己，當時被告參加同學會有好幾個同學有來，我們後來就走了等語（見本院卷第59至62頁）。
　㈣被告係得告訴人王鈴雅同意始前往上開告訴人住處一事，業據告訴人於審判中證述明確，亦與被告之母親乙○○之情節大致相符，則被告辯稱其有得到告訴人同意始前往其住所等語，應可採信。另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7條固規定，命相對人遷出被害人住居所或遠離被害人之保護令，不因被害人同意相對人不遷出或不遠離而失其效力，然此規定係指法院核發之保護令效力不因被害人所為之意思表示而有所影響，故被告客觀上未遠離被害人住處50公尺之行為，仍抵觸上開保護令之禁令，但被告主觀上既認為其已得被害人之同意始前往被害人上開住處而未遠離被害人住處至少50公尺，衡諸一般社會通念，其主觀上當無違反保護令之犯意至明，是被告未遠離被害人住處50公尺之行為，自難以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4款規定相繩。
　㈤本院考量被告在王鈴雅同意下到場談論離婚事宜，據告訴人王鈴雅、被告母親乙○○稱被告當時罹患躁鬱症之情況下，被告談論情感之事情緒難免有所波動，縱使於談話時因激動順勢拍打機車儀表板一下尚非難以想像，亦難單僅以被告有此舉措，即認被告有意騷擾告訴人或使告訴人心生畏懼；又查上開機車為西元2010年10月出廠，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在卷可查（見警卷第27頁），確為10幾年之老舊機車，機車表面因零件材料老舊而裂解，或因於長久使用下有使用痕跡、些微傷痕等在所難免，儀錶板是否確為被告打裂本有可疑；又告訴人王鈴雅於警詢即已表明其未受傷，僅擔心被告情緒不穩而報警等語，此與被告母親證稱王鈴雅怕戊○○當時有吃躁鬱症的藥，情緒不穩定會傷害自己等情相符，可見告訴人王鈴雅報警之目的係為保護被告、預防被告情緒不穩而自傷，而非認為自己遭受被告之家暴或侵害；又經法官於審判時進一步詢問告訴人被告有無出言辱罵、恐嚇或脅迫等，告訴人均回答沒有等情（見本院卷第59頁），是以，尚難認被告有對甲○○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難認被告構成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之犯行。　　
五、綜上，本件卷內所存證據，就可否證明被告有起訴書所指之違反保護令罪犯行既有上述可疑之處，而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即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自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劉珊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許麗珠



